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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 A R C H 石头希迁《参同契》的
禅法思想与哲学逻辑

文   叶枝青

石头希迁（700-790），唐代端

州高要（广东肇庆市）人，俗

姓陈，其在南岳石台结庵传法半个世

纪，人称“石头和尚”。石头希迁为

六祖惠能大师门下首座青原行思禅师

的法嗣，是中国禅宗南宗五宗七派中

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之近祖，生前

著有《草庵歌》《参同契》，其禅法

要领传承六祖惠能“直指人心，见性

成佛”般若禅法，其禅学思想远扬日

本、韩国、东南亚等，为中国禅宗文

化的发展及其海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

献。石头希迁主张“理事圆融，物我

一体”“达佛知见，即心即佛”等禅

门观点，倡导开放包容、利钝有别、

以心传心、教外别传等禅法，为融合

中国禅宗南、北两宗思想以及南禅的

海内外传播赢得了更多的时空，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传播影响深远。本

文从哲学的视野对石头希迁的《参同

契》予以解读。

一
据 《 佛 祖 历 代 通 载 》 卷

十四、《祖堂集》卷四等记

载，石头希迁著《参同契》受后秦僧

肇所著《肇论·涅槃无名论》思想影

响 。 东 汉 方 士 魏 伯 阳 曾 著 《 参 同

契》，又名《周易参同契》，这部道

书描述炼丹术，以让人长生不老或羽

化成仙。希迁沿用魏伯阳同名，或许

受到了中国哲学魏晋玄学（奉《周易》《老子》《庄子》为经典）的影响，试

图借此把佛、儒、道三家思想沟通融合起来。通篇思想在语言表达上，充分运

用了道家的概念，如“大仙心”表“佛心”，而“道”“玄”皆表佛陀亲证的

宇宙真理，顺应了魏晋以来格义佛教的传统（用中国固有的思想来理解和解释

佛经），是佛道文化融合发展的典型表现，也是佛教文化中国化的成果表现。

正如台湾应顺法师所说：“《参同契》不说佛，不说法，而说道。南方佛法，

本来受到玄学的影响，而把禅学看作玄学，称参禅为‘参玄’，似乎石头是第

一人。”关于《参同契》标题有几种解释，一说“参”指“参差不齐”的现象

界之事，“同”指“凡圣齐同”的本体界之理，“契”指两者的互相契合与统

一，标题昭示事理一如佛理，也昭示禅宗与中国哲学“齐物”辩证思想脉络的

相通；另一说，“参”译为“功”或“参究”；“同”表示“共同”，指十方

三世一切诸佛；“契”为“合约”之意，即共同认可之事。“参同契”即人生

应努力去探究事物的根本意义，努力探究诸佛共许之事。“参同契”即佛心、

佛言、佛行。

《参同契》诗篇以五言为句，共四十四句，二百二十个字，首尾完整，

逢双押韵，一韵到底。篇章开头说，“竺土大仙心，东西密相付；人根有利

钝，道无南北祖。灵源明皎洁，枝派暗流注；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这

是全文的总纲和立论依据。希迁用“道”表从西方秘传至东土的佛（真心或佛

性），此心又称“正法眼藏”（法藏或贮藏库），一切法皆由之缘起变现而

来。历代祖师之间传承此心，称“传法”或“付法”，没有开悟的人见不到此

心，故有“密相付”之说。希迁认为，未悟众生的根器有利钝差异，但祖师没

有南北之差别；人人都有“灵源”，即成佛的种子或潜能，有情众生因无明

（贪嗔痴慢疑），从这共有的昭昭不昧、明润皎洁的“灵源”不断向外分枝流

注，充塞于无尽的生死轮回六道中；执着于无明所产生的种种事物或现象，固

然愚痴迷惑，执着于一定程度的世间通达之理（相待真理），这也不是觉悟，

不究竟，并未让人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应持“理事圆融”的辩证观，理事双

修，顿渐并重，不执一端。时正值神会与神秀门下南北两宗相互排斥，希迁虽

属南宗法统，但对南宗不重视渐修、空谈顿悟的弊端乃至粗暴禅法不予苟同，

希迁的严肃告诫与批驳，为南、北两宗融合发展及南禅的传播赢得了更多的发

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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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接下来，希迁运用“体用不二”辩证思想从生活的多方面展开论述。

这一部分是全文的主体部分，从“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到“明

暗各相对，比如前后步”，共二十四句。石头希迁在主体部分提出了鞭辟入里

的“回互”说、“明暗”喻等。“回互”说，指世间万象就表现为“回互”与

“不回互”两个方面的性状，“回互”指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一种始终的普

遍的相互关联互动，一切诸法（现象）相即相入，大小互含，同归一体（心真

如体），每一法都含摄“一切境”，每一法又内涵于一切法中；“不回互”指

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各自有各自的镜相缘起和阴阳互动，一切诸法相对独

立，各处其所，各尽其用，于一切变动和作用中，了了分明，不为所动。希迁

的“回互”说认为，任何事物或现象都是矛盾统一体，一个事物必须与另一个

当下不存在的事物相对立、比较时才能存在，没有因、缘的互动，没有阴、阳

力量的此消彼长，一切诸法不可能生起。

诗篇中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名相──明与暗，希迁依据“自性有对法”，

语出相关，通过“明暗”这对范畴的矛盾运动，阐发朴素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思想。“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其中“明”表智慧，表因或空，“暗”

表被覆盖的智慧，表缘或有，被遮蔽的智慧从未离开“上中言”（大乘道与声

闻道的悟境），智慧的显现，没有与“清浊”相隔相离，而是身处其中，寂然

默照，了了分明，不为所缚。“明暗”之喻，泛指一切相对法，如诗中提到的

理与事、本与末、母与子、根与叶、尊与卑、前与后，等等。任何对立面都处

于矛盾统一体中，暗中有明，明中有暗，明暗一体，不可分割。老子说：“有

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所有“名

相”因相待而有，对立双方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相互渗透，相互转化。老子

的“道”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石头希迁“禅”思想。六祖惠能在《坛

经》付嘱品第十提出36对：关于外境和无情世界5对，关于法相与语言（概

念）12对，关于依觉悟本性产生的作用19对，此36对法，贯穿一切经法中。一

切法都是相对假立，没有不依赖于任何条件而独立存在的法。了解了一切法之

相对性，就能获中道智慧。石头希迁欲通过“明暗”喻，以对治世人的二元对

立，使之纠正偏执，回归觉性。

三
篇章后部分，石头希迁主要谈修持。“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事

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这里，希迁谈世间万类现象及其功用所

在，并重申事与理之辩证关系。一个人的能力、品德和功用不在空谈或夸夸其

谈，而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活动中；事不离理，理不离事，事是理的

外在表现，理是事的本质所在，不管现象多么虚妄不实，它们从来没有离开真

如空性，现象相对于空性存在，空性因现象而得“非常名”。对事理关系进一

步展开，在哲学上表现为唯物辩证法的五对基本范畴：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

式、原因和结果、可能性和现实性、偶然性和必然性。“承言须会宗，勿自立

规矩。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石头希迁告诫学人读经学禅要脚踏实地，

遵循佛陀的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

识。指出道或禅无处不在，虚为道本，森罗为法，触目会道，即事而真，正所

谓：“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最后，希迁反复慈悲告

诫学人，开悟没有远近，起点就是终点，迷惑时在起点，当下开悟，当下即终

点。修行本身就是道，修行的目标就是修行。如果对佛法没有正知见，仍有目

的、期待甚至贪执，那么，将会迷失外道，在学佛道上会越行越远，高山河流

般坚固的困难将阻隔进步。所以，希迁禅师再三苦口婆心地劝学人，要深明理

事相合、参同相契之道理，将日常生

活和工作变成修行，不断精进，不虚

度光阴。

四
《参同契》通篇核心的概念

是“道”，它藉着理事相契

来说明道之妙用。全诗寓道高深，深

刻揭示了理与事、心与物、体与用圆

融无碍、圆明具德之哲学真谛。希迁

禅法既标新立异，别具一格，富含深

刻之哲理，又细密平稳，灵活自如，

引人深思而开悟。《参同契》成为曹

洞宗禅学发展的根本，是大乘华严法

理与中华本土文化哲理的高度融摄，

对中国禅宗发展及其海内外传播影响

深远。

《参同契》是对六祖惠能开辟的

中国禅宗的深度传承与发展。希迁的

禅法传授主要采用正面开示、反诘、

否定、暗示以及象征比喻等方式，其

禅风近于静态，重传授，以回互叮

咛、亲切绵密为宗风特征，带有哲学

思辨的倾向和义趣，是对辩证法及诸

多哲学原理的源头揭示。希迁禅法的

哲学意义及其当代启示不容忽视。石

头希迁的禅学思想，不仅在中国佛教

史、思想史、文化史占有一席之地，

而且至今对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地

区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产生着深远

的影响，值得深入认真研究。

（作者单位为广东肇庆学院经济社会与
历史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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